
442023.7.11 星期二 ❘ 责任编辑：邵敏宸 ❘ 版式设计：马丁20232023..77..1111 星期二星期二 ❘❘ 责任编辑：邵敏宸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马丁马丁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说法

《人民日报》 金歆 整理

【案情】张某与妻子王某因感情破裂协议

离婚并签署《自愿离婚协议书》，此后，张某迟

迟未向王某支付协议中约定的抚育补偿款，

王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庭审过程中王某得

知，张某母亲在两人离婚冷静期内去世，并遗

留有一套房产，张某办理了遗产公证，并将房

屋出卖。王某认为，张母去世发生在离婚冷

静期内，当时原、被告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因此张某继承的房屋份额应属于张某和

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分割张某出卖房

屋取得的售房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母去世时张某与王

某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张母的自书

遗嘱中并未写明张某继承取得的房产份额属

于张某个人所有或者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张某变卖继承房产按份额所分得的售房款属

于一项新增的、并未进行分割的夫妻共同财

产。因此，张某继承的房产份额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归张某与王某共有，王某有权主张分

割售房款。

【说法】法官表示，离婚冷静期内，新增的

财产并不能一概认定属于或不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而应该以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为准。

我国的相关法律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有明

确的规定。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

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

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

收益；⋯⋯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

权。”第一千零六十三条规定：“下列财产为夫

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

偿；（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

的财产；⋯⋯”第一千零六十五条规定，男女

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

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

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

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

用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千零六十三

条的规定。

法官提示，在离婚冷静期内，双方还未正

式办理离婚登记，在法律意义上还是夫妻关

系，但进入离婚冷静期后双方对离婚的后果

有着明确的预期。因此，在离婚冷静期内，对

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安排、儿女照顾，要充分

沟通协商，审慎处理。

本报记者 王乃召 通讯员 范春娣 唐学基

前不久，崔先生与同事发生矛盾愤而

离职，离职时以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

要求后者依法支付双倍工资。公司认为，

已给崔先生缴纳社保，等同于签订劳动合

同。这一说法对吗？

近日，经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调解，这起纠纷有了结果。

今年 1 月 29 日，崔先生入职杭州一家

投资管理公司。入职后，公司与他口头约

定了工资。6 月 27 日，崔先生在工作中和

业务组长发生分歧，一气之下提出辞职。

结算工资时，崔先生提出：自己在职期

间，公司一直未与他签订劳动合同，按照法

律相关规定，应向其支付双倍工资。这一要

求遭到公司拒绝，崔先生当日便向上城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

7 月 3 日，鉴于双方都有调解意愿，仲

裁委展开了调解。

约谈中，公司坚称，已为崔先生缴纳社

保，就是对双方劳动关系的确认，应视作已

签订劳动合同，故不同意向崔先生支付双

倍工资。

仲裁员据理释法，表示公司这种认识

是错误的。依据社会保险法和劳动合同

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

义务，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也是用

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这是两个法律概念、

两项法定义务，互不影响。只要双方存在

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就应当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和缴纳社保。缴纳社保的事实虽然可

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不能据

此推定双方已订立了书面劳动合同。依据

劳动合同法第 82 条第 1 款规定：“用人单

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

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

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故公司应当向崔

先生支付双倍工资。

公司辩解，由于崔先生入职时，正逢春

节后刚上班，事情多，加之崔先生又是熟人

介绍，事情一忙就耽误了签合同。崔先生

既然懂法，却没有及时提醒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因此也负有责任。

仲裁员指出，崔先生在职期间，公司未

与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这是事实。至于公

司提出的崔先生没有履行提醒责任，法律

并无明确规定，公司不能据此免责，还是要

为自己工作疏忽犯下的错误“买单”。

最终，在仲裁员的宣教下，该公司承认

了错误并赔礼道歉，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

协议。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汪凌 颜琪

夫妻经营多家美容店，店铺月利润

数十万元，却拖欠 30 万借款不还。近

日，开化法院审结了这起转移财产、抗拒

执行案件。

案情回顾：
方某与白某系夫妻。2020 年 6 月，

因资金周转需要，方某向杨某借款30万

元，约定一年后按照月利率 1%还本付

息，由白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出具欠

条一份。然而，还款时间届至，方某等人

却言而无信，以各种理由拖欠债务。

见多次催讨无果，杨某将方某夫妻

诉至开化法院。经法院审理，判决被告

方某返还原告本金30万元并支付利息，

被告白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判决生效后，方某、白某未上诉，答

应法官会如约履行义务。

然而，杨某等了又等，始终没有等来

方某夫妻的诚信履约。2022 年 7 月，杨

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干警受理该案后，向方某、白某

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令，二人不予

理睬，故执行干警依法将其传唤至法院。

“现在店里收益不好，外面也欠了很

多债，真是还不出来。”

“为什么判决生效期间把车子卖

了？知道自己有履行义务的吧？”

“知道的⋯⋯”

执行干警多次要求方某夫妻申报财

产、协调处理该案，但两人始终无动于

衷。法院经过线上点对点查控和线下摸

排走访发现，两人经营的 3 家美容店在

两年内交易收入流水超 400 万元，店铺

月利润数十万元，夫妻曾无故售卖名下

车辆所得15万元，上述款项均用于擅自

归还其他尚未被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

务以及日常高消费。

因方某夫妻涉嫌对人民法院判决、

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

于是被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处理。

法院审理认为，方某夫妻的行为已

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综合二人

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遂以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方某有期徒刑

9 个月；判处被告人白某有期徒刑 8 个

月。

缴了社保=签了劳动合同？

两者不能等同，这么做要赔双倍工资

离婚冷静期内
一方新增财产如何分配

离婚冷静期内
一方新增财产如何分配

经营美容院月利润数十万，却还不出30万借款？
这对夫妻双双获刑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7 月 9 日正式对外发布，这是我国私募投资基金行业首部行政法规。条例的出

台，有利于完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将私募投资基金业务活动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进行监管，对私募基金行业规

范健康发展、防范化解风险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规范行业发展

法官说法：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

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有能力执

行而拒不执行的常见情形主要有隐

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拒绝报告或

者虚假报告财产等情形。

法官提醒，自觉履行已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是被执行人应尽之

责，只要自觉履行义务，即便“诚实而

不幸”但仍有希望，切莫抱有侥幸心

理，甚至采取换名、转移财产等“小聪

明”抗拒执行，等到被列入失信名单、

限制高消费、被追究刑事责任才后悔。


